
再

論

視

~‘ 不

、
足

。
詳
承
泰

m平

單
親
家
庭
的
形
成
，
主
要
是
因
未
婚
媽
媽
、
離
婚
、
配
偶
死
亡
，
與
領

養
，
不
同
成
困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往
往
呈
現
出
不
同
的
特
色
，
以
及
不
同
的
問

題
與
需
求
，
也
都
值
得
社
會
政
策
關
注
與
學
術
研
究
的
。
其
中
，
由
於
未
婚

媽
媽
和
離
婚
所
造
成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是
本
文
描
述
的
重
點
。
因
為
，
這
種
單

親
家
庭
是
工
業
社
會
的
獨
特
產
物
。
它
們
大
部
份
是
由
年
輕
媽
媽
及
其
子
女

組
成
，
這
種
單
親
家
庭
，
在
過
去
二
、
三
十
年
增
加
尤
其
迅
速
，
以
美
國
為

例
，
一
九
六
0
年
時
，
只
有
九
弱
的
家
庭
是
屬
於
這
種
家
庭
，
到
一
九
八
五

年
時
，
這
種
單
親
家
庭
已
超
過
了
二
O
%
(
也
-
m﹒
出C
H
Z
Z

。
土
Z
Q

口
的
5

巴

E
L
S

∞
)
。
這
個
趨
勢
持
讀
上
升
，
按
估
計
在
這
個
世
紀
末
，
將
有
一
半

的
未
成
年
人
，
在
媽
媽
為
主
的
單
親
家
庭
中
成
長
至
少
一
段
時
間

(
P
E
旬
i

m品
的
]
戶
。
∞
血
)
。

L

未
婚
媽
媽
與
單
親
家
庭

根
攘
臺
灣
省
家
庭
計
畫
研
究
所
，
對
臺
灣
地
區
已
婚
婦
女
的
調
查
，
二

十
至
二
十
五
歲
婦
女
當
中
，
每
三
個
步
入
結
婚
禮
堂
時
，
就
有
一
人
身
懷
六

甲
，
二
十
六
至
三
十
歲
婦
女
當
中
，
每
四
個
就
有
一
人
婚
前
懷
孕
。
對
許
多

人
來
說
，
奉
兒
女
之
命
是
結
婚
的
主
要
動
機
之
一
。
固
然
，
這
種
婚
姻
對
未

來
家
庭
生
活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影
響
(
明
白
的
門g
Z
品
﹒

H
G斗
。
)
。
只
要
於
婚
後

，
夫
妻
能
繼
續
培
養
情
感
，
努
力
調
適
角
色
，
仍
是
一
個
正
常
家
庭
，
真
正

令
人
擔
憂
者
，
是
那
些
懷
了
孕
而
未
能
結
婚
者
。
這
些
所
謂
的
未
婚
媽
媽
，

許
多
是
未
成
年
，
教
育
程
度
不
高
，
不
僅
被
迫
掛
演
母
親
的
角
色
，
而
且
得

承
擔
來
自
社
會
的
壓
力
和
心
里
上
的
創
傷
，
由
於
這
些
因
素
，
未
婚
媽
媽
所

形
成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經
濟
上
的
困
難
，
首
當
其
衝
。

未
婚
媽
媽
或
婚
前
生
育

e
z
g
R
X巳
E
Z
}
H
)，大
多
發
生
在
青
少
年

階
段
。
造
成
未
婚
媽
媽
因
素
很
多
，
一
般
來
說
包
括
了
，
個
人
心
裹
，
家
庭

環
境
、
居
住
社
區
、
與
社
會
規
範
。
其
中
，
現
代
化
過
程
當
中
，
世
俗
化
的

人
際
關
係
，
大
眾
媒
體
的
誼
染
與
暗
示
，
為
性
開
放
和
性
行
為
的
提
早
，
提

供
了
大
環
境
。
婚
前
(
外
)
性
行
為
或
婚
前
(
外
)
懷
孕
，
是
造
成
未
婚
媽

媽
的
必
要
條
件
。
未
婚
媽
媽
只
是
這
些
因
素
的
結
果
之
一
，
有
許
多
婚
前
(

外
)
懷
孕
，
是
以
墮
胎
來
避
免
成
為
未
婚
媽
媽
或
非
婚
生
子
女
的
誕
生
。
以

美
國
二
十
歲
以
前
的
青
少
年
為
例
，
四
分
之
三
的
懷
孕
是
在
婚
前
發
生
的
，

而
約
半
數
在
婚
前
把
小
孩
生
下
;
接
估
計
，
有
四
成
青
少
年
懷
孕
後
採
取
了

墮
胎
(
同
志
g
H
C

∞
吋
)
。

青
少
年
未
婚
媽
媽
的
前
途
是
值
得
擔
憂
的
，
為
了
生
產
和
照
顧
見
女
，

學
業
的
中
斷
是
必
然
的
結
果
。
即
使
有
意
繼
續
就
學
、
考
慮
與
同
學
們
之
間

的
主
動
，
以
及
學
校
是
否
有
因
應
措
施
(
諸
如
，
托
見
與
哺
乳
室
)
，
往

往
使
其
裹
足
不
前
。
未
婚
媽
媽
的
婚
姻
，
是
否
會
受
到
子
女
或
過
去
經
驗
的

影
響
呢
?
如
果
結
婚
率
低
，
則
未
婚
媽
媽
和
其
子
女
的
生
活
難
免
貧
困
。
如

果
結
婚
期
望
降
低
，
草
率
擇
偶
，
那
麼
婚
後
的
幸
福
難
者
保
障
(
2
立
的
片
。l

g
g
g
8
)

出
生
在
這
種
單
親
家
庭
的
小
孩
，
因
為
沒
有
父
親
，
母
親
又

年
輕
而
自
顧
不
暇
，
普
遍
缺
乏
照
顧
與
親
情
，
遑
論
其
教
育
。
這
些
小
孩
先

天
上
沒
有
完
整
的
社
會
化
，
個
性
的
發
展
自
然
受
到
限
制
，
對
其
未
來
的
成

期八十五第刊尋辰發區社-3的一



就
，
婚
姻
、
與
家
庭
都
會
有
不
良
影
響
。

由
未
婚
媽
媽
所
形
成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普
遍
存
在
於
各
個
社
會
中
，
在
工

業
國
家
中
尤
其
普
遍
，
無
論
是
有
意
或
無
意
成
為
了
未
婚
媽
媽
，
社
會
對
未

婚
媽
媽
的
君
法
，
以
及
接
納
程
度
，
隨
著
社
會
體
制
而
不
同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
透
過
社
會
政
策
，
保
護
與
協
助
未
婚
媽
媽
，
及
其
組
成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是
現

代
民
主
國
家
的
責
任
。
具
體
的
作
法
，
則
包
括
心
襄
復
健
，
實
物
或
經
濟
補

貼
，
升
學
與
就
業
輔
導
，
幼
兒
君
管
，
以
及
各
種
諮
詢
服
務
。
我
國
向
來
重

視
家
庭
，
親
屬
網
絡
較
歐
美
國
家
完
備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發
揮
親
屬
功
能
，
來

照
顧
與
協
助
未
婚
媽
媽
及
其
子
女
，
是
個
重
要
課
題
。

毫
無
疑
問
的
，
未
成
年
未
婚
媽
媽
的
形
成
是
一
個
社
會
問
題
，
是
應
加

以
合
法
化
，
也
許
會
鼓
勵
更
多
的
「
意
外
」
懷
孕
與
婚
外
性
行
為
。
無
論
墮

胎
是
否
合
法
化
，
筆
者
以
為
，
性
教
育
和
避
孕
常
識
的
設
計
與
推
廣
，
是
預

防
未
婚
媽
媽
的
可
行
方
法
。

n
r心
離
婚
與
單
親
家
庭
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中
，
男
性
是
家
庭
的
主
幹
'
而
家
庭
是
主
要
的
生
產
單

位
。
傳
統
的
婚
姻
，
主
要
是
為
了
傳
宗
接
代
，
增
加
家
庭
的
生
產
力
，
甚
至

為
了
光
耀
門
楣
。
工
業
化
摧
毀
了
傳
統
農
業
社
會
由
男
性
所
主
導
的
生
產
方

式
，
家
庭
已
不
再
是
個
生
產
單
位
，
促
使
女
性
強
調
生
產
力
，
分
工
、
教
寧

、
與
精
算
的
組
織
所
取
代
。
女
性
就
業
機
會
增
加
，
促
使
女
性
逐
漸
走
出
家

庭
。
加
上
教
育
的
普
及
，
女
性
勞
動
力
品
質
提
升
，
女
性
務
動
力
也
逐
漸
受

到
重
視
。
尤
其
在
近
幾
年
來
，
女
性
在
教
育
以
及
經
濟
活
動
上
的
表
現
，
並

不
亞
於
男
性
。
女
性
在
經
濟
上
獨
立
，
改
變
了
社
會
規
範
，
尤
其
是
女
性
在

家
庭
中
的
角
色
，
以
及
男
女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現
代
婦
女
已
逐
漸

從
傳
統
強
調
婦
德
|
|
I

三
從
四
德
，
相
夫
教
子
|
|
中
解
放
出
來
。
女
權
意

識
因
此
抬
頭
，
男
女
角
色
分
工
因
而
式
徽
，
家
庭
的
觀
念
被
沖
淡
了
，
婚
姻

的
牢
結
也
就
越
來
越
鬆
抽
，
如
今
的
前
衛
婚
姻
，
是
尋
求
情
感
寄
託
和
分
享

生
活
，
婚
姻
與
家
庭
之
間
的
關
係
，
在
這
種
概
念
下
，
顯
得
特
別
微
弱
。
什

麼
是
家
庭
?
恐
怕
需
要
從
新
詮
釋
。
(
近
年
來
美
國
許
多
州
的
法
律
，
正
在

修
改
家
庭
的
定
義
。
因
事
關
整
個
社
會
福
利
計
畫
以
及
預
算
，
委
諾
大
學
和

研
究
機
構
評
估
得
失
。
)

除
了
社
會
變
遷
所
造
成
的
大
環
境
，
有
利
於
離
婚
的
發
生
。
以
美
國
來

說
，
只
有
三
分
之
一
的
夫
婦
白
頭
偕
老
，
其
餘
的
三
分
之
二
會
有
婚
變
，
離

婚
的
人
當
中
，
約
有
四
分
之
三
會
再
婚
(
自
己
白
宮
的
前
已
丘•• 

5
8
)
。
過

去
二
、
三
十
年
來
離
婚
率
昇
高
，
卸
沒
有
相
對
地
增
加
再
婚
卒
，
直
接
促
使

單
親
家
庭
在
數
量
上
的
增
加
，
以
及
時
間
上
的
持
久
。
在
美
國
，
單
親
家
庭

不
僅
不
是
一
個
暫
時
的
現
象
，
而
且
逐
漸
普
及
，
而
甚
至
成
為
一
種
次
文
化

單
親
家
庭
和
正
常
家
庭

(
E
Z立

E
E
-
-
2
)之
不
同
，

主
要
表
現
於

經
濟
、
心
理
與
社
會
整
合
，
和
親
子
關
係
上
(
古
巴
g
m
F
S
S

已
由
8
5
.

H
O∞
。
)
。
經
濟
匿
乏
是
單
親
家
庭
的
首
要
特
色
。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約
有
一
半

單
親
家
庭
(
指
以
單
親
媽
媽
和
其
子
女
)
，
處
於
貧
窮
(
收
入
低
於
貧
窮
線

J
E
H
呂
立
旦
河
口
S
.
J
-
P
而
一
般
有
小
孩
的
家
庭
，
只
有
十
分
之
一
，
投
入

低
於
貧
窮
線
。
單
親
家
庭
在
經
濟
的
分
配
，
甚
至
低
於
老
人
家
庭
(
的ω
江
戶l

早
已
告
已

Z
S
E
E
D
-
-
。
∞0
)。
大
部
份
單
親
家
庭
之
所
以
貧
窮
，
是
因

離
婚
而
失
去
固
定
經
濟
來
源
。
固
然
，
離
婚
可
能
獲
得
膽
養
費
，
單
親
媽
媽

也
可
能
因
工
作
而
有
收
入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這
些
經
濟
來
源
不
是
很
穩
定
，
更

何
況
，
離
婚
前
後
的
相
對
生
活
狀
況
，
所
導
致
的
「
匿
乏
」
，
無
可
避
免
的

籠
罩
著
單
親
家
庭
。

除
了
貧
窮
與
經
濟
不
穩
靠
之
外
，
剛
離
婚
的
媽
媽
和
其
子
女
，
心
裹
上

的
創
傷
是
不
可
言
喻
的
。
當
然
，
剛
離
婚
的
爸
爸
，
也
會
有
創
傷
，
至
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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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在
重
新
整
合
其
社
會
生
活
上
，
比
較
容
易
些
。
社
會
整
合

(
m
R訂
戶

古
Z
m
E
丘
。
口
)
對
單
親
媽
媽
及
其
子
女
來
說
，
隨
著
居
住
環
境
，
親
屬
網
絡

，
與
社
會
現
範
的
差
易
，
而
有
或
長
或
鍾
的
痛
苦
掙
扎
。
對
於
原
本
是
家
庭

主
婦
的
單
親
媽
媽
來
說
，
為
了
生
計
而
找
尋
工
作
，
其
重
新
調
適
的
過
程
，

可
能
更
難
吏
久
。
單
親
媽
媽
投
入
社
會
是
為
了
生
計
，
如
果
缺
乏
社
會
的
支

持
和
周
遭
環
境
的
接
納
，
整
個
家
庭
即
似
被
揖
棄
於
社
會
之
外
。

因
為
父
母
的
離
異
，
子
女
內
心
的
傷
痕
是
永
遠
的
。
此
外
，
子
女
的
社

會
化
兮
。
旦
旦
古
丘
古
巴
也
必
然
受
到
影
響
。
他
們
對
許
多
事
物
的
價
值
觀

，
與
正
常
家
庭
中
成
長
的
子
女
，
有
著
相
當
的
差
異
。
最
明
顯
的
是
，
父
親

沒
有
和
子
女
住
在
一
起
。
儘
管
父
親
仍
偶
而
和
子
女
見
面
，
父
親
和
子
女
間

的
關
係
，
因
量
變
而
產
生
質
變
。
一
且
父
親
權
威
不
復
存
在
，
母
親
無
暇
兼

顧
，
子
女
易
趨
任
性
，
為
所
欲
為
，
脫
序
行
為
勢
難
避
免
。
由
於
經
濟
的
不

穩
定
，
以
及
分
身
乏
術
'
單
親
媽
媽
對
培
植
子
女
，
是
那
麼
的
無
奈
與
力
不

從
心
。
因
此
，
在
單
親
家
庭
成
長
的
小
孩
，
沒
有
充
份
教
育
投
資
來
自
家
庭

，
教
育
成
就
自
然
受
到
影
響
。
此
外
，
子
女
們
眼
見
母
親
拇
演
父
母
雙
重
角

色
，
他
們
對
於
性
別
角
色
的
認
知
，
在
社
會
化
過
程
中
根
深
蒂
固
，
對
其
未

來
的
婚
姻
與
家
庭
，
也
因
此
存
在
一
層
陰
影
。
這
些
情
形
，
同
樣
的
存
在
以

父
親
為
主
的
單
親
家
庭
中
。

。
山
單
親
家
庭
與
社
會
政
策

越
來
越
多
的
女
性
傾
向
於
獨
身
，
她
們
和
婚
生
或
非
婚
生
子
女
生
活
，

而
自
成
一
戶
(
古
口
的
色
。5
)
。
這
種
單
親
家
庭
在
「
戶
口
」
上
激
增
，
使
傳

統
以
夫
妻
和
子
女
為
主
幹
的
家
庭
定
義
，
已
炭
豈
可
危
o

簡
單
的
說
，
以
居

住
方
式
(
出
〈
戶
口
m
R
E
P
m
o
g
g
C為
條
件
的
戶
口
，
和
以
婚
姻
及
血
緣
為

關
係
的
家
庭
，
何
者
才
是
社
會
分
配
的
單
位
呢
?
不
同
的
社
會
宜
有
不
同
的

考
量
，
而
政
策
制
訂
也
應
隨
之
不
同
。

單
親
家
庭
的
掘
起
與
發
展
，
對
於
整
個
社
會
的
影
響
也
是
多
方
面
的
。

單
親
家
庭
的
影
響
，
不
只
是
立
即
可
見
的
，
有
些
影
響
甚
至
會
在
世
代
間
流

傳

G
E
R
m
g
ω
s
t
o
g
-
g
口
血
。
ρ
5
2
2
)
。
經
濟
窮
困
與
破
碎
家
庭
，
是

兩
個
典
型
。
貧
窮
在
世
代
間
流
傳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生
長
在
單
親
家
庭
的
小
孩

，
沒
有
足
夠
的
教
育
資
助
，
導
至
提
前
綴
學
;
或
為
了
貼
補
家
用
，
提
早
就

業
。
無
論
是
那
一
種
情
形
，
在
缺
乏
學
歷
與
訓
練
下
，
收
入
偏
低
是
必
然
的

，
貧
窮
的
陰
影
也
就
不
易
揮
去
。
至
於
破
碎
家
庭
的
世
代
間
流
傳
，
前
面
已

述
及
，
主
要
是
因
社
會
化
的
結
果
。
成
長
在
單
親
家
庭
的
人
對
婚
姻
通
常
不

抱
樂
觀
。
他
們
對
婚
姻
的
態
度
與
敏
感
，
往
往
促
成
其
自
身
婚
姻
和
家
庭
的

破
裂
。由

於
半
數
以
母
親
為
主
的
單
親
家
庭
處
於
貧
窮
。
單
親
家
庭
在
經
濟
上

顯
然
是
個
弱
勢
團
體
，
如
何
透
過
經
濟
的
再
分
配
...... 

稅
收
，
社
會
福
利
，

社
會
救
助
等..•..• 

以
消
除
單
親
家
庭
的
貧
窮
問
題
，
是
美
國
社
會
福
利
的
重

要
目
標
之
一
。
然
而
，
許
多
學
者
指
出
，
經
濟
上
補
助
單
親
家
庭
，
只
會
誘

導
更
多
的
單
親
家
庭
誕
生
，
以
及
使
現
有
單
親
家
庭
更
為
依
賴
政
府
，
而
成

為
政
府
的
一
大
負
擔
。
因
此
，
他
們
強
調
輔
導
單
親
媽
媽
就
業
，
協
助
她
們

在
經
濟
上
自
立
。
可
是
，
對
於
有
學
齡
前
子
女
的
單
親
媽
媽
來
說
，
就
業
是

相
當
困
難
的
事
。
而
對
於
低
學
歷
的
媽
媽
們
來
說
，
要
臉
足
夠
的
家
庭
費
用

，
也
是
相
當
不
容
易
的
。

由
於
單
親
家
庭
背
景
不
一
，
需
求
自
然
不
同
。
比
方
說
，
青
少
年
單
親

京
庭
和
中
年
離
婚
所
造
成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前
者
通
常
有
，
幼
見
需
要
撫
養
，
而

後
者
子
女
大
都
在
學
，
前
者
媽
媽
學
歷
低
，
沒
有
工
作
經
驗
，
有
結
婚
的
傾

向
;
而
後
者
媽
媽
可
能
學
歷
較
高
，
有
工
作
經
驗
，
沒
有
結
婚
的
傾
向
。
一

個
政
策
的
制
訂
想
要
滿
足
各
種
需
要
，
並
不
容
易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了
解
一
個

社
會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包
括
人
口
結
構
和
特
性
，
才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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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
灣
地
區
是
一
個
工
業
化
社
會
，
許
多
社
會
現
象
，
隨
著
歐
美
的
發
展

，
亦
步
亦
趨
。
從
離
婚
率
的
節
節
上
升
，
單
親
家
庭
的
增
加
是
必
然
的
。
由

於
文
化
背
景
的
差
異
，
臺
灣
地
區
由
離
婚
所
造
成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不
見
得
是

以
媽
媽
和
子
女
為
主
，
以
爸
爸
和
子
女
為
主
的
單
親
家
庭
，
為
數
不
少
。
單

親
爸
爸
通
常
較
無
經
濟
上
的
擔
憂
，
其
再
婚
可
能
性
也
較
高
。
因
此
，
和
單

親
爸
爸
生
活
在
二
起
的
子
女
，
除
了
要
擔
負
較
多
的
家
事
工
作
之
外
，
在
心

理
上
要
隨
時
適
應
一
個
新
媽
媽
的
來
臨
。
另
外
一
個
現
象
，
是
父
母
在
離
異

之
時
，
為
了
爭
奪
子
女
的
監
護
權
，
往
往
是
揉
取
平
分
的
方
式
。
如
此
一
來

，
滿
足
父
母
的
所
有
欲
，
卸
拆
散
了
手
足
之
情
，
剝
奪
了
兄
弟
姊
妹
共
同
生

活
的
自
由
。

和
美
國
社
會
最
大
的
不
同
之
處
，
可
能
是
社
會
對
單
親
家
庭
的
一
君
法
。

美
國
的
問
題
，
在
於
如
何
在
經
濟
上
協
助
單
親
家
庭
，
而
不
致
於
導
至
其
依

賴
。
以
及
單
親
媽
媽
如
何
突
破
經
濟
困
境
，
而
同
時
能
照
顧
到
子
女
。
在
臺

灣
，
除
了
這
些
問
題
外
，
可
能
需
要
先
教
育
社
會
大
眾
，
勿
以
原
罪
論
離
婚

，
勿
以
有
色
眼
光
清
單
親
媽
媽
或
爸
爸
。
因
為
感
情
生
活
的
不
協
調
，
或
個

性
的
不
合
，
而
中
血
婚
姻
關
係
'
這
祇
能
說
是
生
命
過
程
的
一
個
轉
型
(

可
古
巴
泣
。
口
)
。
婚
姻
原
本
就
不
可
能
是
圓
滿
的
，
如
果
離
婚
是
結
束
失
敗
婚

姻
的
方
式
。
離
婚
是
一
種
功
能
，
不
是
罪
惡
。
重
要
的
是
離
婚
率
是
升
高
和

單
親
家
庭
的
成
長
，
這
個
趨
勢
是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的
結
果
，
還
是
象
徵
著
社

會
的
脫
序
?
也
許
這
是
大
家
宜
首
先
來
思
考
的
問
題
。

ι
研
究
一
個
家
庭
事
件

的
新
方
法

(
血
肉
白
白
口
U
Y
O〈
g
c

單
親
家
庭
對
個
人
和
社
會
影
響
頗
為
深
遠
。
一
般
來
說
，
經
濟
困
難
，

生
活
與
心
理
適
應
困
難
，
以
及
子
女
社
會
化
困
難
，
為
立
即
可
見
的
影
響
。

長
遠
的
影
響
，
則
包
括
了
子
女
的
學
業
表
現
和
成
就
(
〉
叩
門

o
g
m
E

呂
立
l

m
S
F
m
E
E
G
H
U
閑
心
〈
叩
門
出
戶
口
旦
旦-
H
O
O
-
u
巴
巴
的
E

早
已
﹒

H
G
U
N
U
H
A
n
F
l

g

色
古
巴
∞
印
)
，
以
及
第
二
代
婚
姻
與
家
庭
的
成
敗
(
巴
巴
巴
巴
g
m
D

已

由
己
白
宮
的
印
尼
∞
∞
)
。
對
單
親
媽
媽
來
說
，
就
業
與
照
顧
子
女
，
是
魚
與
熊
掌

，
不
能
兼
得
。
對
政
府
來
說
，
提
供
經
濟
上
的
補
助
興
鼓
勵
就
業
之
間
，
也

是
兩
難
，
因
為
提
供
徑
濟
上
的
補
助
，
單
親
家
庭
容
易
養
成
依
賴
;
若
鼓
勵

其
就
棠
，
經
濟
上
未
必
能
獨
立
，
子
女
的
養
護
與
教
育
則
先
受
其
害
。

臺
灣
在
現
代
化
過
程
中
，
也
同
樣
面
臨
家
庭
解
組
，
離
婚
率
昇
高
的
現

象
。
究
竟
有
多
少
單
親
家
庭
，
有
多
少
見
童
生
長
在
單
親
家
庭
中
?
也
許
是

首
要
知
道
的
事
。
單
親
媽
媽
的
經
濟
和
社
會
生
活
，
以
及
子
女
的
求
學
與
未

來
成
就
'
是
一
個
典
型
社
會
學
研
究
。
結
婚
、
生
育
、
離
婚
、
死
亡
等
，
都

是
家
庭
或
生
命
事
件

(
2
0己
的
)
，
分
別
代
表
人
生
過
程
2
月o
g

己
的

0
)

中
不
同
的
轉
型
(
片
片
古
巴
丘
。
口
印
)
。
一
般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關
心
的
是
，
什
麼

條
件
下
某
一
事
件
比
較
容
易
發
生
。
研
究
者
通
常
應
用
多
變
項
分
析
摸
到
一
(

自
己

-
Z〈
自
己
去
告
丘
吉
E
w
-
-以
此
例
來
說
，
則
應
是
-
o
m
X
R
Z
Z

B

。
會
]
)
，
透
過
對
自
變
項
(
一
旦
。
胃
口
已
。
早
〈
阻
門
古
巴

2
)
的
控
制
，
提
供

對
依
變
項
(
包
。
吧
。
旦
旦
鬥
〈
丘
吉

σ
-
0
)的
可
能
解
釋
。
這
種
分
析
方
法
的
缺

點
，
在
於
缺
乏
對
資
料
的
充
份
運
用
與
掌
握
。
簡
單
地
說
，
傳
統
以
迴
歸
(

2

悄
話
的
的
古
巴
為
基
礎
的
多
變
項
分
析
，
只
適
用
於
不
隨
時
間
更
改
的
變
項

(
4月
E
E
g
E
M

旦
古
巴

8
0
)。
若
要
探
討
影
響
家
庭
或
生
命
事
件
的
可

能
因
素
，
我
們
所
關
心
的
不
僅
是
「
是
否
該
事
件
發
生
」
，
還
有
「
該
一
事
件

發
生
的
時
閱
(
立
自
戶
口m)」
。

「
生
命
表
」
(
戶
口
ω
Z
E

也
是
人
口
學
家
常
應
用
的
方
法
，
來
描
述
共

有
生
命
現
象
的
變
項
，
至
於
對
這
種
變
項
的
多
變
項
分
析
，
近
年
來
所
發
展

的
統
計
方
法
|
|
事
件
時
序
分
析

Q
Z
E
l
E
叩
門o
a

〉
E

玄
的
)
|
|
就
是

採
取
這
個
關
點
〔
參
考
吋
口
自
郎
"
口
已
回
g
g
p
m
c立
巴
巴
山
、
s
g

戶
口
已
旦
旦
己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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